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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第三方监

管服务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42480001X2026203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金山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学府路 11 号

邮政编码：

电话：57931826

传真：

联系人：王健

乙方：旭呈环保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2449弄 6号 10层 K区

邮政编号：

电话：15502136417

传真：

联系人：陈世濠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曹杨路支行

账号：3105017739000000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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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

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

本合同：

第一条：甲方的义务

一、为完善监管工作，甲方应授权乙方向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方要求提供

运营相关文件；

二、甲方应要求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方允许乙方依据工作需要进入现场察

看所需信息；

三、甲方应要求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营方提供乙方监管工作所需的办公室，

含照明、水电以及办公桌椅、网络等相关设备；

四、甲方应依合同规定，定期支付服务费用。

第二条：乙方的义务

一、乙方应配备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的监管人员，对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运

营监管工作：

1、乙方应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向甲方提出建议方案，甲方据此督促运营方落实纠

正；

2、乙方应根据监管服务内容的规定和现场进度安排，按时提交监管报告；

3.乙方现场监管人员发生变动时（包括人员休假，负责人变动等），应事前向甲

方报告并获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二、乙方应保证全年每天有/人以上(包括/ 人)的人员在现场进行监管。如遇任何

突发状况，乙方应于半小时内派员到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场所；（人数中标

后确定）

三、乙方应保持监管工作的公平公正性；

四、除配备驻厂监管人员外，乙方还应筹组后勤支持团队，协助履行本合同规定

的工作；

五、乙方必须接受甲方考核管理工作；

六、乙方应延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公司对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方执行雨

水、污水、炉渣、环境臭气监测，监测频次每半年执行一次。

七、如果因乙方监管不力，造成事故使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负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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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八、其他相关内容的监管服务按《服务手册》实施。

第三条：合同期限、费用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项目预算为一年，

合同一年一签）。

二、本合同价格为 1440000元整（大写： 壹佰肆拾肆万元整 ）。乙方为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上述服务费中，甲方不再另行向乙方支付其它

任何费用。

三、甲方对乙方按季度进行考核。如乙方服务质量达不到监管要求，甲方按照评

分低于 90 分（不含 90 分），将扣除 20,000 元的服务费用，费用从下一季度的

服务费用中扣除。

四、经甲方考核后，甲方按季度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第一季度的服务费经甲方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按照本条的相关约定在第二季度

内支付给乙方；第二季度的服务费也经甲方考核后，按照考核结果在第三季度内

甲方每季度向乙方支付；以后以此类推。

第四条：考核

一、乙方于每月第 10 个工作日之前，将前一个月的监管工作报告送于甲方。

二、若提交的监管工作报告未能达到合同要求，甲方必须在乙方提送监管工作报

告之日起的 10 日内向乙方提出整改要求，乙方则须在接到整改通知后 10 日内

改正。

三、甲方按照金山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对第三方服务单位（监管、计量）的考

核细则对乙方进行考核。

第五条：争议处理

双方在解释或履行本合同时发生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

致的，则任何一方均可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附则

一、 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如遇下一轮本项目招投标工作尚未确定新的服务供

应商的，则乙方继续服务延续至下一轮招投标确定新的服务供应商开始为甲方服

务之日止，延续期间的服务费用参照上一轮中标价格折算，由新一轮中标企业（服

务供应商）支付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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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效力。

三、本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四、本合同一式四份。正本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补充条款

1:本合同第二条 乙方的义务中第二条款调整为：二、乙方应保证全年每个法定

工作日有 2人以上(包括 2人)的人员在现场进行监管。如遇任何突发状况，乙方

应于半小时内派员到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营场所；

2、本合同第六条 附则中第一条款调整为：

一、 本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如遇下一轮本项目招投标工作尚未确定新

的服务供应商的，则乙方继续服务延续至下一轮招投标确定新的服务供应商

开始为甲方服务之日止，延续期间的服务费用参照下一轮的中标价格折算，

由新一轮中标企业支付给延续服务企业。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金山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王健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周倚天（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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